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202號 

主旨:有關義大利羅馬市政府擴大嚴格取締市民及遊客非文明舉止事，違者 

均將視情課處罰款，累犯者並將遭強制限期離開羅馬 2 日至 60 日，自

108 年 6 月 7 日起生效(詳如附件)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6 月 20 日觀業字第 1080010250 號函轉外交

部 108 年 6 月 12 日外歐南字第 10819516770 號轉電表暨交通部 108

年 6 月 17 日交路字第 1080017894 號函辦理。 

2. 請至該機關網頁左方為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 

識別碼:GMKVAVAU  發文日期:1080620  發文字號:1080010250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


 



 



 


